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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187 号 
 

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因未决诉讼事项，你公司财务报告连续两年被年审会计

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2021 年至 2022

年，你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。 

根据年报，未决诉讼事项具体为：2019 年 5 月，盐城国投

石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投石化”）与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融泰”）在盐城签订《买卖合同》，确定

买方国投石化向卖方上海融泰购买燃料油 22,709 吨，货款金额

合计为 1.15 亿元。国投石化同时与你公司、上海融泰签订三方

《货物所有权转移协议》。2021 年，原告国投石化向盐城市中院

起诉你公司及上海融泰，称其向上海融泰支付全部货款后，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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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你公司油库储罐中取得相关货物。原告诉请解除原告与你公司、

上海融泰签订的《货物所有权转移协议》，要求你公司赔偿原告

货款损失以及经济损失、实现债权费用损失及本案诉讼费用，且

与上海融泰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。 

2022 年 1月，盐城市中院裁定上述诉讼案件中止诉讼。2022

年 10 月，盐城市中院经其审理认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，该案

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有涉及经济犯罪之嫌，裁定驳回起诉，移

送公安机关处理。2022 年 11 月，国投石化以同样的诉讼请求、

同样的事实与理由、同样的证据材料再次向法院起诉你公司。 

（1）请核查你公司或你公司相关人员是否曾于 2019 年 5月

与国投石化、上海融泰签订三方《货物所有权转移协议》，若否，

请补充说明《货物所有权转移协议》上你公司相关签章（如有）

的具体形式，是否真实，你公司印章管理相关内部控制设计、执

行是否存在缺陷。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你公司印章管理相关内部

控制执行的审计程序，并进一步说明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的审

计意见是否审慎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与国投石化、上海融泰是否存在交

易往来或关联关系，前述诉讼所涉事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进

展，以及截至回函日的诉讼进展情况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前述诉讼事项的会计处理、规则

依据及合理性。前述诉讼对你公司净利润和主营业务的影响，并

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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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,860.90 万元，同比

上升 2.75%，其中化工品装卸及服务收入 21,824.20 万元，毛利

率为 42.20%，同比减少 6.53个百分点，集装箱装卸及服务收入

55,878.35 万元，毛利率为 48.30%。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归母净利润”）为 13,784.92 万元，同比

下降 5.51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9,400.56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12.26%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状况、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营业收入增幅

稳定而化工品装卸及服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。 

（2）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2,405.69 万元，同

比下降 34.23%，应收账款余额为 8,626.34万元，同比上升 22.32%，

请结合你公司结算方式、信用政策等变化，说明应收票据、应收

账款变动趋势与你公司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，及经营

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。 

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.98 亿元，交易性金

融资产余额为 1.41 亿元，短期借款余额为 2.29 亿元，同比增长

70.69%。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利息支出为 0.31 亿元，结构性存款

及大额存单收益相关投资收益为 0.10 亿元。请结合你公司日常

运营资金需求及安排、历年存贷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将闲置货币

资金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及大额存单，同时有息负债增幅较大的

原因。 

4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余额为 18,123.03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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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比下降 31.42%。请补充说明投资性房地产转入固定资产及无

形资产的原因具体情况。 

5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1,558.46万元，同比上

升 110.24%，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研发

人员数量增加使得薪酬总额增加。结合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、研

发规划等说明你公司研发人员划分和研发费用会计核算是否准

确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5 月 30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5月 23日 


